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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当清王朝面临资本主义强势紧逼而步步后退之际，中国民族问题在

保国、保种语境下提出并演化，演化的核心是西来的“种族”、“民族”及其蓄含的一套价值观念，替代和

改造王朝中国处理“五方之民”历史观念及传统历史资源，其大背景则是王朝中国向主权现代中国转型。
理解和认识中国民族问题提出的历史轨迹，有助于今人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国

家统一和民族政策形成的历史国情，以及资本主义时代处理民族问题的目标原则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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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说的中国“民族问题”以国际为背景指王朝中国向主权现代中国转型中建构中华民族现代国家的进程; 以国内社会

生活为背景便是指中国王朝国家“王土”之上的各种差异性族类群体，在现代中国转型中依据源自西方“民族国家”理念重新定位
并在中国传统族类观和西方“民族国家”价值观交互作用下，在新型国家政治中重建相互关系并重新确立自身发展目标的历史过程。
因此，民族问题常常表现为关乎民族与国家、民族与阶级、民族之间和民族自身发展等复杂社会现象。

中国民族问题①现代转型及其解决的道路选

择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密切相关，解决民族

问题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的获得有其曲折的历

史轨迹。回首和认知这一轨迹，有助于中国社会

在自信、自强以及自主中走向现代化。中国民族

问题提出的历史背景是在王朝兴替之路上徘徊行

进数千年， “天下”中国遭遇坚船利炮的 “洋

夷”，资本主义洪流不由分说将 “洋夷”眼中老

大而 软 弱 的 “帝 国”卷 入 “资 本 主 义 世 界 体

系”。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以探求

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之路、如何实现现代化并

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民族问题正是在这样

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并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必须面

对的问题。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及其取得的成就，

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创造了重要社会条件，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要求中国社会在三个 “自信”
中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保障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实现。

一、民族问题的提出: “开眼”看
世界并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历史中国在其 “滚雪球”式的发展进程中，

形成各种不同族类群体之间矛盾冲突、相互融

合、互补共生的社会历史形态。先秦之时，经济

社会相对更为发展的中原农耕社会已接触、意识

到并最早记述了“中国”与 “夷、蛮、戎、狄”
等不同族类的差异，他们之间 “言语不通，嗜

欲不同”，这些群体也被通称为 “五方之民”。［1］

自秦汉 以 后，势 力 强 大 的 中 央 王 朝 成 为 建 构

“五方之民”间历史关系的核心力量。在王朝政

治发展进程中，“天命”观、“夷夏”观、“天

下”观、 “一统”观等成为处置不同王朝治下

“五方之民”基本关系的主要思想和观念来源。
“五方之民”要么在弱势王朝中央政治环境中各

自为政或各有同盟，要么在强势王朝中央政治中

遵命于“共主”且同为臣民。至于 “天下共主”
来自“五方之民”的哪一个群体，则没有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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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视各方政治军事竞争结果而定，那些可以登上

“天下共主”宝座者则将其获得权力的合法性部

分地建筑于“奉天承运”和恢复相对稳定的社

会秩序，“华夷”关系属中央王朝 “天下”政治

关系的处置对象，中央王朝与 “四夷”关系密

切程度则视具体的政治格局而定。这一政治关系

类型在 19 世纪末受到西方 “洋夷”的挑战，除

了科学、民主、进化论等外，还有 “民族国家”
观念。依此观念分析，王朝中国被解读为不具国

家资格，而仅仅是一个文化体系或朝贡体系。昔

日雄居“天下”的王朝中国受到军事和思想观

念多层面的威胁。王朝中国的上层或先觉者，在

中西交流中意识到 “种争”将置其所身处的社

会于不利的地位，“天下”不得不面对 “世界”
万国，正是在 “抬眼”看世界历史进程中，为

寻求和确立王朝中国的新地位，在 “种争”激

烈的世界中以“保国”、 “保种”为背景，民族

问题逐步为人们所提出。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

“民族竞争时代”的来临，有人对专制政体有更

深入的认知，提出中国专制之宜废。［2］

向主权现代国家转型的中国社会，民族问题

一经提出就受到历史上 “华夷”格局和 “天下”
中国在世界万国中再定位并被构入世界体系的深

刻影响，这迫使人们不仅要 “开眼看世界”，还

得作为世界万国的一国而谋生存或自立，历史中

国关于国家、差异性群体、政治生活、社会秩序

等方面的话语、观念和理念在外部威胁和国内政

治纷争双重影响下重构。为了在世界万国中正确

定位自身，以及在与 “洋夷”对峙中争取有利

地位，时人首先选择以器物层面的变革为切入

点，“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是这一选

择的集中体现。为维护王朝封建统治而进行的改

良运动，进一步影响和推进了人们观念的变革。
20 世 纪 初 年，具 有 近 代 民 族 主 义 价 值 取 向 的

“民族”及其相关词语日益传播，在当时各类报

纸上成为社会政治议题中的新话语。面对王朝国

家危机，“民族国家”成为人们探索王朝中国未

来生存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五方之民”多样

化的形态和差序政治经济等社会格局为民族主义

产生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资源，“五方之民”在历

史上形成的 “华夷”观在 “种族—民族”理论

中首先被用于分析 “黄白”对立，继之被改造

成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重要动员工具———皇

汉民族主义。在王朝中国社会如何续存问题提出

的同时，“五方之民”后裔的历史和现实关系也

逐步转变为民族问题。当时民族问题是在国家、
族裔两个层面被提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族问

题也成为解构王朝统治格局的重要思想力量。以

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在 “大民族主义”
框架里消融满汉等族类群体差异，实现新的政治

整合，走“虚君共和”之路。革命派提出发扬

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并逐步发展出一套显

著的汉民族主义理论，在构筑汉民族主义的同

时，也形塑了满、蒙、苗等民族，构建起排拒

“四夷”之裔的“皇汉”民族国家理想。在实际

政治竞争中，汉民族建国论最终为 “五族共和”
论所取代， “中华人民”整合 “五方之民”后

裔，成为异于王朝国家臣民的共和国家新主体，

国家领土由 “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
构成，“中华人民”无 “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并“一律平等”，［3］中华民国在 “五族共和”中

谋求“平等”成为 “五方之民”历史关系转型

的最新发展方向。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沉默的大

众———国家 人 口 的 绝 大 多 数，他 们 无 论 出 于

“五方之民”的何方，都因为无阅读能力且囿于

自身日常衣食不足和生存之艰，对滚滚而来的民

族主义思潮缺乏清晰的认知，与其他群体接触时

的处境和关系处置仍更多受到 “非我族类”等

历史传统的影响，或并不以差异的文化为异，而

是在相互需求或矛盾冲突的生成和化解中共生

共存。

二、民族问题的演化: “领土”中国
政治秩序构建的历史进程

王朝国家以 “王土”理念对待所统治的差

异性族类群体，而现代主权国家则是 “领土”
国家，“领土”上是人民，王朝中国不再是世界

中心，而是世界万国之中的一员。如何建构后王

朝的国家政治或政体是当时社会精英们必须要回

答的问题，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或地位，提出各

种各样的主张和理论设想。当然，持各种不同观

点的精英们有一点具有高度相同性，即要求变

革，人们已厌弃封建专制、集权政体，新政体要

全面继承王朝管辖下的领土并拥有现代主权，实

现“国家政治统一”是各种政治力量关注的核

心议题。王朝中国政治在资本主义时代解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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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期“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沦为武人争利

的战场，社会政治生活秩序并未真正取得多少所

谓现代进步，尽管当时宪法、议会都成为国家政

治中的新事物，社会大众对此未必有多深的认

识，相当一部分人对 “共和”抱怀疑心态，有

人甚至因对新政体失望而选择自尽。社会底层认

为“共和”中国恢复帝制对他们并不更坏，“革

命”、“二次革命”对抗封建专制的政治行动只

属于社会中具有民主主义思想者。政体未稳，民

族问题继续演化，1919 年孙中山认为 “五族共

和”已是个错误，而且是 “世袭底官僚，顽固

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聚合的结果，他认为

需要将五族同化于汉族成一 “大民族主义的国

家”，从积极民族主义角度提出 “汉族底民族主

义”，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

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4］孙中山汉

民族主义思想最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

是他推动的国民党组织重建活动过程，强化了这

一思想对追随者的影响。与此同时，受到来自不

同渠道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蒙、藏、回等社会，

在传统的“华夷”观、“民族”观及国际社会不

同力量的复杂影响下，民族问题进一步演化并影

响到社会政治的整合形式。
在主权现代中国政治秩序的构建中，民族问

题凸显。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仍然在国家和族裔

两个不同层面展开。从国家层面而言，民族问题

表现为打造统一的 “中华”民族国家和领土主

权不断被外国侵夺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打造统一

的“中华”民族国家是当时中国不二的历史选

择，也是资本主义时代民族问题的大趋势。
从族裔层面而言，领土主权完整离不开各族

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在军阀政治挣扎下的社会

并未形成各族平等的社会氛围，也未创造出各族

平等的社会条件，人们虽有平等理念，并不能得

到平等之实，直接和间接的社会冲突却在各民族

地区到处发生。在民间社会，人们认识这些冲突

还更多地受到传统 “华夷”观的影响，对接受

了民族观念影响的社会精英们而言，这些冲突却

有着不同的含义。共和国家建设目标未真正实

现，民族问题日益凸现并为各种政治力量所动员

和利用。于是，在国家内部社会生活中，民族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非汉族群民族意识和权益

意识的增强。民国政府无力正确处理喀尔喀蒙古

独立问题和西藏地方问题，及至国民政府成立，

党国政体无论从文本还是从制度上，都更加强化

融合与同化基础上的统一，面对纳入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喀尔喀蒙古独立、被日本侵略者利用的

伪满洲国、影响日益扩大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及

20 世纪 40 年代新疆的“三区革命”等等，国民

政府亦未改变其理论认知，未从根本上审视时代

的要求，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变化未及深入

地认知，反而延续了王朝历史上常用的筹边手

段，发明以“宗族”论为代表的同化各民族的

理论，以此应对族裔民族主义的各种挑战。
如果说是帝国主义将 “民族”强加给转型

的中国社会，的确太过牵强。但是，的确是帝国

主义的侵略活动对古老中国权益的不断侵害，迫

使王朝中国社会全面转型，在封建 “大一统”
政治社会中长期发挥影响的 “华夷”观和 “五

方之民”历史资源向民族和民族主义转变，则

是社会整体转型的一个重要层面。这一转型也成

为主权中国建构中民族问题演变结构过程中民族

的多样性和国家统一性之间的张力，使 “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理论在主权中国建构中被改造。
当然，从西人的观点来看，古老的中国未能在资

本主义时代解体为一个个民族国家不仅不合逻

辑，而且不合潮流。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

中，主权中国构建是最为清晰的主线，特别是到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和社会精英们

已意识到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更为严峻的境况下，

国际社会国家间复杂的利益争夺，国内社会政治

斗争的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都使得 “民族”
话语更为彰显，社会对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的渴

望更加具体。与此同时，在国内社会关系中围绕

“五方之民”后裔演化的“族体”之间发生规模

不等的社会冲突得不到充分调节， “民族自决”
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一些边疆地区族体，在帝国

主义国家的支持下，政治分离成为国内 “民族

问题”表象; 在对外关系中，中国求主权和求

独立的生存目标，催生出包含国内诸族的 “中

华民族”一体论并在社会生活层面产生重要影

响，成为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抗日的重要旗

帜，使主权的中华民族国家构建进入了 “最后

关头”，“日本问题促成了更加伟大的民族团结。
当 1931 年日本首次侵略的时候，中国还不是一

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只不过是一群名义上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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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地方实体……”， “日本对华巨大而无

休止的压力，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共识……”，

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开启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

创建之路。［5］在危机面前，包含 “五方之民”后

裔的“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已形成并强烈影响

着整个社会，这可以被视为现代 “民族”观念

引入中国并传播的结果之一。［6］正是在这一具体

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演变为民族国家的基

础和旗帜。与清末民初 “中华民族”相较，此

时“中华民族”概念和内涵已得到大大拓展，

成为与民国相对应的包含全国诸民族的总称，①

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演化为当代意义

上在国家层面指称各民族以符国家转型社会需求

并含义 明 确 的 专 有 名 词。由 此，包 含 历 史 上

“五方之民”后裔的“中华民族”这个与主权中

国概念相符合的民族概念在国家层面上替代了那

个 被 孙 中 山 认 为 是 代 表 了 旧 官 僚 和 旧 势 力 的

“五族共和”。蒙、回、藏、苗等民族的知识分

子和社会上层也逐步接受了民族观念的影响，将

自身所在族类群体视为民族单元，并在接受列宁

主义理论影响进程中，在中国社会整体现代性转

变中，谋求在“中华民族”架构内的平等权益。
民国政府的溃败，不仅仅表明其国家政治治

理的失败，也源于其无法满足主权中国社会的基

本需求。谁能够代表主权中国建构的主导力量和

发展方向，这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社会发展

道路选择的关键问题，这一选择未能形成协商机

制，也未形成投票机制，行动者之间选择的是血

与火的洗礼———残酷的国内战争。执政的国民党

政府背弃“三民主义”基本精神，拒绝中国共

产党的联合建国主张。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的洗礼

中因主义先进获胜，当时，苏式社会主义风头正

劲，并通过共产国际活动直接影响了殖民地和半

殖民地寻求解放的人们。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获得

人民支持，成功获得执政权，推动主权现代中国

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在这一进程中，民族问题仍然沿着国际国内

两个层面演化，国际层面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建立、国际地位的争取和国家统一目标的实现，

国内层面便是族裔民族关系在平等、团结、互助

中的发展和建构。这并不是一条平坦之路，其间

充满探索的艰难曲折，甚至存在一些错误行动。
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内民族问题的探索，以红军长

征为转折点，逐步形成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思想理

论，那是一套在考虑到各族人民历史联系和民族

解放要求基础上的思想和方法。长征是促使中国

共产党人认识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契机，在

这一过程中，共产党人接受了来自共产国际关于

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并在实践中加以应

用，在民族自决自治原则下进行了民族地区基层

政治建构实践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此后这些经

验在延安得到进一步系统化和完善。
1945 年以后，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成为中

国共产党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得以实践

的重要历史契机。当时，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行

动者提出内外蒙古合并和内蒙古独立等不同主

张。东西蒙古各有不同的核心和领导者，形成了

以德王府、王爷庙、呼伦贝尔三个自治运动中

心，这些目的各异的运动，表明蒙古民族不仅处

在分裂状态，缺乏凝聚力量，同时还受到传统社

会、国际关系等各种政治力量的直接影响。中国

共产党人通过一系列的谈判、协商和细致的思想

工作，促使东、西蒙古自治统一于内蒙古自治运

动联合会，积极培养民族干部，建立人民武装，

并依托东北解放区，执行有利于民族平等的社会

政策。这些工作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对蒙古民

族内部团结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947 年内蒙

古自治政府成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解决民族

问题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1949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

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选择

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历史上曾经

设想和主张的联邦制国家。在汉族人口占绝大多

数，少数民族不到全国人口百分之十的条件下，

特别是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与汉族都是处在杂居的

条件下，只有建立统一的民主国家，通过实行有

利于民族团结的民族区域自治，充分保障少数民

族的平等权益才真正符合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

益。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 《共同

纲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

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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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

爱合作的大家庭”，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

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7］

三、面对民族问题: 社会主义道路
选择与基本制度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族问题仍然从国

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表现出来。一方面是以当时世

界上最先进的苏式社会主义为范例，开始建立社

会主义制度的探索，谋求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

进民族之林。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

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

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

产阶级 手 里，并 尽 可 能 快 地 增 加 生 产 力 的 总

量”。［8］从国家层面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

国统一问题仍然是中华民族现代化中面对的问

题，不论是冷战格局中苏联的霸权主义，还是全

球化时代美国日本等对中国的扼制战略，都对中

华民族所追求的独立自主性形成实际挑战。在

“民族国家”理论中，中国将一个散漫、贫困和

落后的国家整合为一个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

族，被视为世界的一个异类。总之，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国家层面的民族问题需要

解决统一、发展与世界良性互动等具体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

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行，消除了阶级剥削和民族

压迫制度，国内民族问题表现为实现各民族共同

团结奋斗和共同发展繁荣。民族团结、互助政策

和民族区域自治在全国的推行，对建构平等、团

结、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作

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 1958 年，成立 4
个自治区，28 个自治州，53 个自治县，西藏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也已于 1956 年成立，大多数聚

居的少数民族，都建立了与其人口和居住地区相

适应的自治地方。民族区域自治实践获得初步成

果。［9］经历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 “大跃进”和

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

和完善缺少了平稳的国内政治环境，以至于到

20 世纪 70 年代导致社会实践和法律层面的大倒

退。197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删除了与

民族区域自治相关的一些重要内容，民族自治地

方自治权空洞化，这一状况直到 1982 年才得到

彻底的纠正。1982 年的 《宪法》重新确立民族

区域自治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制度性地位，总结

了 30 多年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经验，结合中国

社会新的变化，丰富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相

关规定，以切实保障各民族平等权益; 规定了民

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

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

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

域自治的公民担任，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

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代表外，其他居住在

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等

内容; 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的责任、民族自治地

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相关内容; 重申了民族自治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1955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就着

手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终因

执政党内部的“左”的错误而被搁置。1980 年，这

项法律草拟工作再次提上全国人大立法日程，时任

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乌兰夫主持民族区域自治法起

草领导小组工作，历经三年多的草拟和征求各方意

见等过程，终于在 1984 年 5 月 31 日经过第六届全

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5 月 31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公布，并从 198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民

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不仅标志着中国社会管理法

制化进程的发展，也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和

制度化水平的提高。1991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

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

干问题的通知》，这是中央政府贯彻执行《民族区

域自治》的一个实际举措。2001 年，第九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0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修

正案的决定》，并于同日公布实行。2005 年 5 月，

国务院第 89 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则是中央政

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举措，是依法颁

布的与《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的法规性文件。经

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解

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日益制度化和体系化，成为中国

共产党人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理论

创新和制度完善的重要成果。与此同时，我们看

到，在民族自治地方，这项制度的执行还有许多工

作未开展，影响了制度活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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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仍然是解决民族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和增强三个自信的核心工作。
总之，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

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在道路选择、理论探索和

制度建设方面不断获得自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历经曲折所获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在

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社会可以在一些更为具体

的领域，在发展的进程中，解决更多具体问题，

但还不可能彻底消除和解决民族问题，民族问题

在这个时代仍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

之一。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中，如何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活力，是实践问

题，也是理论问题。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繁荣和

发展彰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获得的成

就，中华民族将在谋求复兴进程中，推进国际社

会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就国内层面而

言，各民族发展繁荣问题是国内现阶段面临的基

本问题，中央政府、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和各族人

民均应珍视制度完善这一路径，将各民族权益保

障置于制度保障之下，这是保障社会长治久安的

最根本路径。在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包围中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充满了潜在和显在的

各类斗争，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和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判断，民族问题依然具有长期性、
复杂性。中国不仅要清醒地认识世界，也须在世

界中认识自己，在变动的国际国内局势中把握民

族问题，才能真正领会中国共产党人要在 “九

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基础上，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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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Track of Ethnic Issues of China
ZHOU Jing-hong

( Institute of Ethnology ＆ Anthropology，Chinese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

［Abstract］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when the Qing Dynasty was drawing back under the
strong power of capitalism，China's ethnic issue was raised and evolved in the context of protecting the country
and nationality． The core of the evolution was to adopt Western concepts of race and ethnicity and a set of
implicated values to replace and reform historical concepts and traditional resources of dealing with people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of the Chinese dynas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ansforming from dynasty to modern
China with sovereignty． To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of ethnic issue of China can help us understand not only the
history and national situation of China's unity and formation of national policy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but also the goal，principle and way to deal with ethnic issues in
capitali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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